

附件3
龙胜县脱贫户（监测户）本县域内劳务补助及
跨省务工交通补助政策告知书

      村委      户：
现将龙胜县本县域内劳务补助及跨省务工交通补助政策告知你户，补助对象、补助具体内容及申报材料如下：
一、县域内务工补助政策
（一）补助对象及要求。在龙胜县域内帮扶车间、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合法经营主体年内连续就业3个月（含3个月）以上，每月务工工资达到1500元以上的16-65周岁脱贫人口（含监测户）劳动力。同时对特殊户作如下说明：
1.监测户消除风险后，身份转为一般农户的，自消除风险当月起不再享受劳务补助政策。
2.户内人口减少人员（如外嫁、服刑、服役、户籍迁出等）自减员当月起不再享受劳务补助政策。
3.户内新增人员，自纳入起下月开始享受劳务补助政策。
4.从事公益性岗位的脱贫人口，在不影响履行公益性岗位职责和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下，其余时间临时务工增加收入的，不享受县域内稳定就业劳务补助政策。村“两委”干部、其他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单位领取财政拨款的在职在岗人员，不列入县域内稳定就业劳务补助户范围。
5.自动放弃申报的。经帮扶干部等入户、电话、微信等方式与务工人员宣传动员两次（含）以上仍不愿申报的，视为该户务工人员自动放弃申报县域内务工补助。
6.享受了县人社局帮扶车间稳岗补助政策的在册人员，不再享受该补助政策。
（二）补助时间及标准。补助时间：2023年4月30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但最长不超过3个月的劳务补助；补助标准：每人每月发放劳务补助200元。
（三）申报所需资料（一式2份）
1.《龙胜县2023年脱贫劳动力（含监测户）县域内务工补助申请表》；
2.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3.本户“一卡通”复印件及“一卡通”户名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_GoBack]二、跨省务工补助对象政策
（一）补助对象及要求。全县外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外跨省务工的16-65周岁脱贫劳动力（含监测户劳动力）。已乘坐县人社局“点对点”输送专车人员不再享受此项补助。
（二）补助时间及标准。2023年期间赴广西区外跨省务工的脱贫劳动力（含监测户劳动力），务工时长不少于1个月，每月务工收入不少于2500元；给予每人每年300元一次性交通补助。
（三）申报所需资料
1.龙胜各族自治县脱贫户（含监测户）外出务工交通补助申请表；
2.外出务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1份；
3.以下材料其中之一：202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证明、2023年度工资单（加盖单位公章）、劳动合同、务工证明（由所在务工企业开具）；如果以上四种材料之一都无法提供，可通过结对帮扶人将录入广西防贫App的跨省务工人员收入登记页面截取收入记录及务工区域记录并打印出来即可。
4.本人在龙胜县内开户的存折账号复印件1份。
如家中有人符合条件，请于9月30日前帮扶联系人协助递交相关申报材料。县域内补助材料交各乡（镇）乡村振兴工作站审核上报县乡村振兴局复审，跨省务工补助材料交各乡、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审核上报县人社局复审。过期不申请视为自愿放弃。

          龙胜各族自治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办公室
                        2023年   月   日         

被告知人签字及手模：          被告知人联系电话：                
告知人（帮扶干部）：           签收日期：2023年   月   日
注：此《告知书》一式两份，被告知人、告知单位各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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